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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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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检验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考核资金预期绩效目标的实

现程度、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管理水平，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按照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9年省级财政

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粤财绩函〔2019〕24号）有关规定，

对 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形成本

次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经费背景

根据《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粤办发〔2018〕29号）、《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呈报 2018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使用计划的请示》（粤环报〔2018〕179号）

等文件，省财政安排 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大

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及土壤污染防治等

工作。省财政厅资金下达文件《关于下达省生态环境厅 2018年污

染防治攻坚战资金的通知》（粤财工〔2018〕227号）。省生态环

境厅专项资金项目计划及任务清单文件为《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

于下达 2018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粤环函

〔2018〕1852号）。

（二）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省财政资金下达文件，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合计

安排 83828万元，其中大气污染防治项目 15000万元、水污染治

理项目 63000万元、土壤污染防治项目 2828万元、固体废物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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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项目 3000万元。具体安排情况详见表 1-4。

表 1 2018 年污染攻坚战资金-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安排情况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

(万元)

1 广州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2 珠海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3 汕头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4 佛山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5 韶关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6 河源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7 梅州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8 惠州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9 汕尾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10 东莞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11 中山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12 江门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13 阳江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14 湛江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15 茂名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16 肇庆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17 清远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18 潮州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19 揭阳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20 云浮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750

合 计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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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 年污染攻坚战资金-水污染治理项目安排情况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
（万元）

一、强化优良水体保护 45000

1 汕头市 梅溪河流域（汕头市）升平断面达标攻坚 2944

2 潮州市 梅溪河流域（潮州市）升平断面达标攻坚 2056

3 江门市 潭江流域牛湾断面达标攻坚 5000

4 湛江市 九洲江排里断面达标攻坚 6000

5 揭阳市
榕江流域（揭阳市）东湖、龙石断面

达标攻坚
11944

6 梅州市 榕江流域（梅州市）龙石断面达标攻坚 3296

7 汕尾市 榕江流域（汕尾市）东湖断面达标攻坚 760

8 茂名市 鉴江流域江口门断面达标攻坚 6000

9 惠州市 沙河流域沙河河口断面达标攻坚 5000

10 肇庆市 北江漫水河流域（肇庆市）水质保护 1191

11 清远市 北江漫水河流域（清远市）水质保护 809

二、消除劣 V类水体 8000

1 茂名市 小东江流域石碧断面达标攻坚 8000

三、东江流域水质保护 10000

1 韶关市 东江流域（韶关市）水质保护 953

2 梅州市 东江流域（梅州市）水质保护 715

3 河源市 东江流域（河源市）水质保护 8332

合计 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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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8 年污染攻坚战资金-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安排情况

序号 地市 项 目 名 称
补助金额
（万元）

一、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1298

1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

土壤详查点位复核和调整 120

2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

土壤制样与流转中心建设 800

3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

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估试点及农用地详查档案建立
与管理

290

4 广东省农业环保与
农村能源总站

农用地详查新增样品采集 77

5 广东省地球物理探
矿大队

农用地土壤污染详查新增深层土壤样品采样 11

二、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质量管理 830

6 广东省环境监测中
心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过程中全过程的质量技术指导和
监督检查；组织外部考核；质控培训

100

7 01广州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100

8 02深圳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90

9 03珠海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26

10 04汕头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18

11 05佛山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108

12 06韶关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20

13 13江门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35

14 15湛江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14

15 16茂名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11

16 17肇庆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33

17 09惠州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100

18 08梅州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14

19 10汕尾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5

20 07河源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11

21 14阳江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9

22 18清远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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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项 目 名 称
补助金额
（万元）

23 11东莞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60

24 12中山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16

25 19潮州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7

26 20揭阳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11

27 21云浮 企业用地、重点工业园区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 7

三、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 700

28 17肇庆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 39

29 13江门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 196

30 09惠州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 59

31 04汕头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 28

32 15湛江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 197

33 18清远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 157

34 19潮州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 24

合计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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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8 年污染攻坚战资金-固体废物综合管理项目安排情况

序号 地市（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万元）

1 广东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中心 企业固体废物数据采集系统（一期） 660

2 广东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中心 重点企业固体废物视频联网监控系统（一期） 630

3 广东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中心 固体废物综合管理系统（一期） 330

4 广东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中心 重点城市、重点行业固体废物排放环境审计 225

5 广州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6 深圳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7 珠海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8 汕头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9 佛山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10 韶关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11 河源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12 梅州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13 惠州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14 汕尾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15 东莞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16 中山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17 江门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18 阳江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19 湛江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20 茂名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21 肇庆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22 清远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23 潮州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24 揭阳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25 云浮市 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55
合

计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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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主要用于大气污染防治项目、水

污染治理项目、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及固体废物综合管理项目。

大气污染防治项目主要实施内容是机动车污染排放遥感监测

系统建设，包括机动车遥感监测点位，机动车遥感监测点位建成

并与省联网，优化整合机动车污染排放遥感监测平台，实现新旧

遥测设备统一管理。按每个地市建设 3个点位、遥感监测设备价

格 250万元/点位进行补助，安排全省 20个地市（不含深圳市）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

水污染治理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包括强化优良水体保护，消除

劣Ⅴ类水体，支持小东江流域石碧断面达标攻坚，东江流域水质

保护等。其中，优良水体国考断面达标攻坚资金主要用于榕江、

九洲江、鉴江、梅溪河、潭江、沙河流域；主要江河及水库优良

水体保护资金，考虑到北江漫水河是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重

点整改工作，用于支持北江漫水河流域水质保护；消除劣 V类水

体资金用于小东江流域石碧断面达标攻坚；余下资金用于支持东

江流域水质保护。

土壤污染防治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包括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

查、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质量管理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点。

固体废物综合管理项目主要实施内容是加强固体废物监管能

力建设，包括企业固体废物数据采集系统、重点企业固体废物视

频联网监控系统、固体废物综合管理系统的建设，重点城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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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行业固体废物排放环境审计，市级固体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等。

资金使用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实施，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

度，实施程序规范。

（四）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

根据《关于开展 2019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粤财绩函〔2019〕24号）文件的绩效评价标准，结合项目基础

信息、佐证材料等，自评得分 94.1分，具体为：

1．投入

本一级指标分值 20分，自评得分 20分。

（1）项目立项

该指标主要从论证决策、目标设置和保障措施三个方面考察，

包括专项资金决策程序的充分性，绩效目标的完整性、合理性和

可衡量性，保障措施的制度完整性和计划安排合理性。

①论证决策。指标分值 4分，自评得分 4分。

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广东省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办发〔2018〕

29号）、《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广东

省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8年工作方案》（粤环函〔2018〕1331号）、

《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

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粤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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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号〕31号）、《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粤府〔2016〕145号）等文件的要求，打好我省污染防治攻坚

战，省财政厅设立了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项目设立符合有

关规定。资金分配按照集体审议程序进行，经省生态环境厅（原

省环境保护厅）、省财政厅研究协商，并按程序联合报省领导审批，

决策程序规范、合理。

②目标设置。指标分值 6分，自评得分 6分。

总目标是按照《广东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要求，按计划完成 2018年污染攻坚任务。

各类项目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项目的目标是各市建成 3个机

动车遥感监测点位并与省厅联网，其中必须在跨省道路上建设一

个遥感监测点位；水污染治理项目的目标是按照《广东省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进行考核检查，通

过控源截污、重污染支流整治、生态修复等工作，推动国考断面

水质改善；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的目标是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完成关

闭搬迁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任务，持续推进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控工作，持续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试点；固体废物综合管理项目的目标是启动危险废物鉴别实验室

建设工作，实现省市固废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对

160家重点行业企业进行环境审计。

目标设置明确，清晰。资金绩效目标与支出内容相关，合乎

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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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保障措施。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围绕资金项目管理，制订了《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

管理细则》、《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实施细

则》、《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内部管理规程》等相

关制度，明确了资金管理流程和各方职责。为落实《中共广东省

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精

神，全面推进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厅党组印发实施了《广

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粤环党

〔2019〕168号），组织拟制了《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绩

效管理细则（试行）》，待审批后印发实施。

为保障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实施，一是建立省、市、县级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制，部门实质性联合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开展。省政府成立省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市成立了

市级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构或由环境保护委员会等机构统筹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各县（市、区）基本建立了大气污染防治相

关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议事机构或依托环境保护委员会框架开展

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二是省级层面强化统筹与技术指导，

编制发布《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

钢铁、石化、水泥行业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广

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省级技术文件，不断探索完善大气污

染防治技术，保障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推进。

为保障水污染治理项目实施，在珠三角水污染防治协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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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和统筹协调下，推动建立全省统筹、部门联动、分级负责

的工作机制，协同推进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全流域治理。

定期向省领导报送并在省主要媒体公布水环境质量信息，省政府

约谈水质下降的 10个市政府负责同志，推动各有关市切实落实治

水主体责任。我厅组成 7个督导组每月驻点督导，以国考地表水

断面水质达标全面带动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

为保障固体废物综合管理项目实施，一是建立省、市、县级

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工作协调机制，部门实质性联合推进固体废物

管理工作开展。二是省级层面强化统筹与技术指导，编制发布《广

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稳步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

作。

为保障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实施，一是建立省、市、县级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制，部门实质性联合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开展。省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省长担任组长，14个有关单位为成

员的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市成立了市级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协调机构或由环境保护委员会等机构统筹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各县（市、区）基本建立了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工作领导小

组、相关议事机构或依托环境保护委员会框架开展土壤污染防治

攻坚战工作。二是省级层面强化统筹与技术指导，稳步推进重点

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编制发布省级技术文件，每 2

周定期调度并发布双周报，同时根据企业用地调查进度情况发布

催办单或提醒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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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资金项目实施的保障制度完整，责任落实较好，项目

分阶段实施计划完善。

（2）资金落实

①资金到位。指标分值 5分，自评得分 5分。

根据省财政厅资金下达文件包括《关于下达省生态环境厅

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的通知》（粤财工〔2018〕227号），

合计到位资金 83828万元，项目资金足额、及时到位。

②资金分配。指标分值 3分，自评得分 3分。

根据《省财政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资金安

排意见》，2018年污染攻坚战资金分配情况如下：大气污染防治

项目资金按每个地市建设 3个点位、遥感监测设备价格 250万元/

点位进行补助，每个地市拟补助 750万元各市补助额度进行分配。

水污染治理项目资金根据相关地市流域面积、整治任务等进行测

算，再综合考虑资金支出情况，按照“罚劣奖优”的原则进行分

配。固体废物综合管理项目资金按照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

馈意见及当前我省固体废物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分配。土壤

污染防治项目资金按照各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及修复试点工作任

务、质控任务量、安全利用试点任务量进行分配。

总体上资金分配合理，有助于实现资金的绩效目标。

2．过程

本一级指标分值 20分，自评得分 19.1分。

（1）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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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金支付。指标分值 6分，自评得分 5.1分。

本项目资金到位共 83828万元，已支出 71231万元，未支出

12597万元，支出率为 84.97%，此处扣 0.9分。

②支出规范性。指标分值 6分，自评得分 6分。

资金预算执行规范，项目资金支出均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环保

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财务管理规范，未发现截留、挤占、

挪用资金的情况；会计核算规范，实行专账管理。

（2）事项管理

①实施程序。指标分值 4分，自评得分 4分。

项目实施程序规范，严格执行各项规章管理制度。

②管理情况。指标分值 4分，自评得分 4分。

在资金管理方面，一方面是制订《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

资金管理细则》、《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实施

细则》、《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内部管理规程》、《广

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粤环党

〔2019〕168号）、《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细则

（试行）》（待审批后印发实施）等相关制度文件，各用款单位严

格执行资金管理文件。另一方面，建立对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过程

执行“调度、督导、通报、考核、约谈”的监管机制，每月调度各

市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对资金量大、支出进度滞后的地市

重点督导帮扶，每季度将有关情况通报各市政府，同时将资金使

用情况纳入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考核，对于项目实施进展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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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存在问题的项目，由本市生态环境部门提请市政府约谈项目承

担单位。

在项目实施管理方面，通过省级层面强化统筹与技术指导、

定期调度和通报等措施，加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的监管；通过珠

三角水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的领导和统筹协调，定期公开和约谈，

每月驻点督导等措施，带动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通过建立省、

市、县级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工作协调机制，省级层面强化统筹与

技术指导等措施，推动固体废物综合管理项目的实施；通过建立

省、市、县级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制，省级层面强化统筹与

技术指导等措施，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的管理。

3．产出

本一级指标分值 30分，自评得分 27分。

（1）经济性

①预算控制。指标分值 3分，自评得分 3分。

各地市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建设等工作预算共 83828万元，

已支出 71231万元，实际支出未超预算范围。

②成本控制。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各资金项目未超预算，实施成本属于合理范围。

（2）效率性

完成进度及质量。指标分值 25分，自评得分 21分。

完成进度方面，总体上项目进度基本按计划开展。其中，各

市机动车遥感系统任务均已完成，部分地市项目因未验收导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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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未全部支出；个别水污染治理项目、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及土壤

污染防治项目较原计划滞后。此处酌情扣 3分。

完成质量方面，项目总体进展情况良好，已完成的项目建设

内容质量基本达标。

4．效益

本一级指标分值 30分，自评得分 28分。

（1）效果性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可持续发展，指标分值 25

分，自评得分 23分。

在省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下，2018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

向好。经测算，2018年我省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 2015年下降 8.53%、7.77%、9.48%、4.73%，

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全省大气六项污染物评价浓度连

续四年达标，全省和珠三角 PM2.5年均浓度再创新低，分别降到

31、32微克/立方米，深圳、珠海、惠州、湛江、汕尾 PM2.5年

均浓度连续四年保持在 30微克/立方米以下，广州 PM2.5年均浓

度连续两年达标，佛山 PM2.5年均浓度首次实现达标，梅州市连

续三年 AQI达标率达到 98%以上。6个 2015年 PM2.5年均浓度

未达标城市下降比例为 9.1%，完成国家下达的 5.3%指标任务。

北江、西江、东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韩江、漠阳江、鉴江、南

渡河、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干流水道水质优良，重点流域、重点断

面水质达标的基础进一步改善，71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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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为 78.9%，同比好于 2017年，综合污染指数同比下降 10.1%，

氨氮、总磷、生化需氧量浓度分别下降 12.6%、20.6%、5.9%，茅

洲河综合污染指数同比下降 58.9%，练江干流水质去年 5月以来

综合污染指数持续呈下降趋势。

鉴于部分项目实施滞后，资金未全部支出，导致部分资金未

充分发挥效益，本指标酌情扣 2分。

（2）公平性

满意度，指标分值 5分，自评得分 5分。

及时办理信访举报案件，有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突出

问题，妥善处理突发环境事件。全省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改善，群

众满意度高。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

一是稳步推进机动车遥感系统建设。全省共完成 91个机动车

遥感监测点位的建设，并与省厅联网，持续推进广东省移动污染

源监测网络建设工作，部分地市同时完成黑烟车监测点位建设，

加强了机动车污染排放监督，环境执法监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明

显提升。

二是大力推进全流域系统治污。2018年，北江、西江、东江

干流及其主要支流，韩江、漠阳江、鉴江、南渡河、珠江三角洲

的主要干流水道水质优良，重点流域、重点断面水质达标的基础

进一步改善，71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考核评价为 78.9%，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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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好于 2017年，综合污染指数同比下降 10.1%，氨氮、总磷、生

化需氧量浓度分别下降 12.6%、20.6%、5.9%，茅洲河综合污染指

数同比下降 58.9%，练江干流水质自 2017年 5月以来综合污染指

数持续呈下降趋势。

三是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全力推进土壤污染详查，制定

了我省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与分布的“一张图”“一张表”，成果

集成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稳步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强化

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建立土壤样品流转程序和质量管理体系，地

块信息采集工作质量抽查比例 31.6%，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试点面积 89.30万亩。

四是全面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印发我省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三年行动计划，发挥国有企业优势加快推进固废处置设施建设，

提高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省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

通和数据共享，完成 285家重点行业企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情况

审核工作，启动危险废物鉴别实验室建设工作，扩充鉴别检测资

质，提升我省整体鉴别能力。

（二）存在问题

一是大气臭氧污染问题亟需解决。2018年全省 AQI达标率

为 88.9%，未达到国家考核要求的 91.5%，臭氧作为首要污染物

的比例为 59.6%，直接影响了 AQI达标率，而目前臭氧浓度尚未

进入下降通道，未来仍是很大的挑战。

二是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推进难度大。一方面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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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尚不成熟、行业体系尚未健全，长期试验

表明投入型安全利用技术（包括施用石灰、钝化剂、调理剂等投

入品）短期有一定效果，但稳定性、长效性、经济性及可操作性

欠佳；另一方面，严格管控类耕地调整种植结构难以一蹴而就，

农户传统的耕作习惯短期难以改变，掌握新作物的种植技能需要

时间，新农业产业链结构需配套成熟的供求市场，需要长期的引

导和培育。

三是资金支出率有待提高。个别项目的实施稍滞后，如大气

污染防治项目的资金支出率较低，亟需加快项目验收，提高资金

支出进度。对于项目的结余的资金，应按有关资金管理规定，及

时盘活，避免资金沉淀。

三、改进意见

一是聚焦臭氧污染控制，持续提升大气环境质量，坚决打赢

蓝天保卫战。

二是分步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出台切实可

行的行业技术标准，强化技术支持和指导，培育新农业产业链，

稳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是加快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结合“一市一策一专班”强化

对地市的督导，通过采取实地查看、座谈会等形式，重点指导资

金支出进度落后的部分地市，提高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生态环

境保护和财政资金绩效的认识，协调推进项目实施，提高资金支

出率，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